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规划的审核
1、流程
(1)申请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镇土地所，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按照《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受理。
(2)审查
工作人员按照许可条件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合法性和真实性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查意见，报县人民政府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将材料退回。
(3)上报
县政府根据审查意见作出是否上报的决定;市政府对上报的材料，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签署同意的意见;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说明理由。
(4)办结与告知
经市国土局批准后，通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相关费用后，凭缴费发票到市国土局领取用地红线图和审批单。
不予批准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并将申报材料一并退还申请人，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2、要求
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审批所需申请材料:
(1)有批准权的政府批文;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规划红线图;
(3)建设项目立项批文;
(4)建设用地项目“一书三方案”和《建设用地申请表》;
(5)有关部门意见;
(6)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
(7)1:1万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
(8)1:500或1:1000地形图和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管线工程应提供建设项目平面图);
(9)涉及占用农用地的，须提供自行占补平衡，补充耕地位置图(勾绘在1:1万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和开垦耕地验收报告;
(10)涉及到拆迁的，必须提供拆迁安置方案;
 3、责任部门:国土所
农村五保对象审核
1、流程
  (1)按照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由本人向村委会提出申请;
  (2)村委会审核、评议后，由村委会公式7日; 
  (3)上报乡镇人民政府，由民政科入户调查审核，乡人民政府办理备案手续;
  (4)由乡人民政府统一上报县民政局备案，不符合条件退回申请并向本人说明原因，申请人不服的，可在十日之内向县民政局申诉;
  (5)县民政局委托村委会再次公示5日;
  (6)无异议的，发放农村五保供养金。
2、要求
   凡持有我县常住农业户口，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未满16周岁)享受农村五保:A无劳动能力的;B无生活来源的;C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凡属五保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3、责任部门:镇民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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